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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2202220222022】】】】2606260626062606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使用 

许可关联交易及对外投资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2 年 10 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与实际控制人控制

的企业重庆市凯米尔动力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凯米尔动力）签

订《商标使用许可协议》，许可其使用公司持有的 2 个商标，许可

期限为 3 年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公司同日公告称，拟与重庆

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《投资协议》，共同投资建设“神驰机电

智能终端智造基地项目”，投资金额13亿元。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

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13.1.1 条，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

如下事项： 

1.公告显示，本次商标许可使用交易中，公司按照使用许可商

标的产品销售收入的 0.1%对凯米尔动力收取商标许可使用费，本次

定价系公司参照市场水平并由双方协商确定。本次商标许可给凯米

尔动力使用能够扩大公司在通机行业的品牌知名度。请公司补充披

露：（1）公司许可使用的主要原因及考虑、相关商标对应产品构成、

营业收入及占比；（2）结合商标具体评估方法、评估假设、参数、

计算过程等信息，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依据和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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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许可使用对公司后续主业经营发展的具体影响，以及目前存在及

可能新增的同业竞争情况，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

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2.公告显示，凯米尔动力目前主要从事柴油机、柴油发电机组

等产品的生产、销售，与公司的产品均为通用动力机械产品。目前

凯米尔动力经营情况不佳，处于亏损状态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凯米尔动力主营业务及产品构成，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情况，以

及具体解决方案，包括解决期限、解决方式等；（2）凯米尔动力的

实际经营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、资

信情况等；（3）本次交易后由于商标相同，客户是否难以识别和区

分上市公司的产品，是否可能发生上市公司商业机会减少或向关联

方转移的情况，进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，请公司说

明具体的措施。 

3.根据公告，公司全资子公司神驰重庆电源有限公司将作为实

施主体，在其持有的位于北碚区水土组团B标准分区B26-1/01号的

土地上投资建设“神驰机电智能终端智造基地项目”，项目总投资

13亿元，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为81.61%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6亿元。

公司同日披露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，变更后的募投项目“通用动

力机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”实施地点与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实施

地点相同。请公司：（1）明确对外投资项目中固定资产投资构成、

投资进度、项目建设期，对外投资项目与变更后的首发募投项目之

间关系；（2）结合公司货币资金情况及近期投融资安排，说明本次

投资的资金来源、投入期限、资金支出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，并



 

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风险

 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

上述事项书面回复我部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风险。 

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并于 3 个交易日内就

上述事项书面回复我部，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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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交易日内就

。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


